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理賠文件 

 申請理賠期限 

遇有恐怖主義行為事故發生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共保組織所公告

之期間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亡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

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倘一次保險事故共保會員公司合計應給付之保險金總額超過共保危險承擔總額度

新台幣十億元時，而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未於前項公告期限內向本公司請

求理賠者，視同放棄其請求權，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項公告期限至少三十日，必要時得延長之，最長以一百八十日為限。 

 

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金申請書。 

二、 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 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

證明文件。 

四、 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五、 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金申請書。 

二、 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 失能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 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經

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